[bookmark: _Toc13642156]附件一：用户需求书
[bookmark: _Toc43889418]一、用户需求书
注:Ⅰ.本项目要求的指标中，标注有“★”的条款必须实质性响应（满足或优于），投标人要特别加以注意，必须对此作出响应，负偏离（或不响应）将导致投标无效。凡标有“▲”的参数不满足将导致扣分。
Ⅱ.若招标文件中所涉及工艺、材料的品牌或型号，仅作为说明或参考，并没有限制性，投标人可以在其提供的文件资料中选用替代标准，但这些替代标准要优于或相当于招标文件要求的标准。

[bookmark: _Toc43889419]（一）监测设备
1.采购内容
	采购内容
	序号
	采购设备
	数量（套）
	备注
	采购预算

	环境监测仪器设备
	1
	便携式综合标准仪
	1
	
	人民币31万元整

	
	2
	超声波清洁仪
	1
	
	

	
	3
	COD消解仪
	1
	
	

	
	4
	便携式流速测量仪
	1
	
	

	
	5
	实验室纯水机
	1
	
	

	
	6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1
	配8个1cm石英比色皿，1cm2cm3cm玻璃比色皿各4个，自动六联池1个、长光程池架1个
	

	
	7
	马弗炉
	1
	
	

	
	8
	震荡全自动萃取仪
	1
	
	

	
	9
	便携式抽滤装置
	1
	
	

	
	10
	便携式离心机
	1
	
	

	
	11
	便携式溶解氧仪
	1
	
	

	合计
	11
	
	


2.采购项目详细技术要求：
1）便携式综合标准仪
1.基本技术要求：
1.1．仪器需符合JJHJ/T368-2007  标定总悬浮颗粒物采样器用的孔口流量计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JJG 640—2016 差压式流量计、JJG 875-2005  数字压力计等标准方法
▲1.2可对烟尘采样器动压、静压进行校准
▲1.3一机多用，可完成小、中、大多量程流量测量
1.4自动换算标况流量或者刻度下实流
1.5大气压可输入和测量
1.6环境温度可输入和测量
▲1.7可手持，可携带至现场
▲1.8触摸式彩色显示屏
1.9采样数据可存储、打印
1.10专配国家计量部门检定证书，保证可靠的流量校准精度
1.11内置锂电池
1.12可显示累积体积
▲1.13标准仪配多种类型的转接嘴，方便与不同厂家生产的仪器进行对接校准
2.技术指标：
2.1流量测量：小流量孔口流量计（0.2-2.0）/(0.2-6.0)L/min，分辨率0.1L/min；中流量孔口流量计(5～20)/(20～130)L/min，分辨率0.1L/min，大流量孔口流量计(800～1200)L/min分辨率0.1L/min。准确度优于±1.0%，重复性：≤0.5%。
2.2微压：（0～2500）Pa，分辨率0.1Pa；准确度不超过±1.5Pa
2.3表压：（-60～60）kPa，分辨率0.01kPa	准确度不超过±0.5%FS
2.4大气压：(50～130)kPa
2.5环境温度：(-20～50)℃
2.6流量检测重复性误差：≤±0.5%
2.7内置锂电池工作时间：不小于4小时
2.8整机重量：不大于1.5kg
2.9主机电源：内置锂电池组或外接电源线
3.0功耗：<2W
3. 仪器配置要求
主机1台、转接嘴 1套、附件箱1个、压力发生器1套、锂电池1个、大流量孔口流量计1个、充电器1个、阻力模块1套、测温线1组。

2）超声波清洁仪
1.基本技术要求：
1.1 清洗器采用单片机软件操作 
1.2 清洗器主体材质均为304优质不锈钢
▲1.3 数显超温度、超电压、超电流、低水位、无溶液保护指示
▲1.4 数显记忆、设定显示超声工作时间、超声功率、加热温度（及实际温度）
1.5 清洗器电路及器件升级并匹配，电功转换率高、无功损耗低 
1.6 标配常规换能器功率50W/个、频率40KHz
2. 主要技术参数
2.1 外形尺寸：不大于320×270×350mm                             
2.2 内槽尺寸：不小于300×240×150mm
2.3 容量：10L
2.4 超声频率：40KHz
2.5 超声功率：300W
2.6 超声功率可调范围：40-100%
▲2.7 水位保护：3-12cm
2.8 加热功率：400W
2.9 温度设定范围：室温-80℃
2.10 工作时间可调：1-480min
2.11 其他配置：清洗网篮、降音盖、手控进排水、220V/50Hz电源；

3）COD消解仪
1. 主要技术参数
1.1 执行标准：HJ 828-2017（代替GB11914-89）
▲1.2 消解样品数：8个
1.3 消解瓶容量：250ml锥形瓶
1.4 取样体积：10.0ml
1.5 检出限：4 mg/L
1.6 测定下限：16 mg/L
1.7 测量范围：未经稀释的水样测定上限为700mg/L（大于700mg/L的水样稀释后测定）
1.8 控温范围：140-350度（控温精度：≤±1%）
1.9 消解时间： 10分钟---2小时30分钟（用户可自行调整）
1.10 测量误差：符合《HJ 828-2017》相关要求
1.11 环境温度：≤35℃
1.12 加热功率：1600W（带温度显示）
▲1.13 加热面板：微晶玻璃加热面板
1.14 仪器尺寸：不大于450×330×560mm  
2.配置要求
主机1台、冷凝管8支、锥形瓶（24号磨口250ml）8个。

4）便携式流速测量仪
1. 仪器用途
 采用雷达对河流、污水、泥浆、海洋进行非接触式的流速测量
2. 技术指标
▲2.1测速范围：0.03~20米/秒
▲2.2测速精度：±0.03米/秒；±1%FS
2.3波束角：12°
2.4天线：透镜天线
2.5俯仰角范围：30～70°（自动补偿）
2.6水平角补偿：0～60°（手动补偿）
▲2.7显示内容：能同时显示瞬时流速、平均流速、测速历时、回波强度、流速方向等信息
2.8灵敏度：1～4档
2.9最大测程：100m
2.10测速历时：0.1～100s
2.11工作模式：降雨/非降雨模式
2.12供电电源：锂电池供电，正常工作10小时
2.13断面信息输入：支持规则及不规则断面坐标描点法输入
2.14防护等级：IP68
2.15浮水设计：防止设备沉水丢失、进水
2.16工作温度：-20℃～+50℃
3、配置要求
主机1台，主机箱1个，合格证，保修卡，操作手册1套。

5）实验室纯水机
1. 仪器用途:
实验室用纯水及超纯水的制备
2. 技术指标
2.1 进水水源：可饮用自来水，水中总溶解性固体TDS：﹤200mg/L
▲2.2  纯化系统：二级纯化柱，分别在线检测显示；双波长UV灯，0.22μm终端过滤器
▲2.3  产水水质：双出水口
（1）纯水水质： 大于10MΩ·cm	
（2）超纯水水质： 18.2MΩ·cm
TOC（ppb）:＜5              
热源（Eu/ml）：＜0.001
微生物（cfu/ml）: ＜1        
颗粒物（＞0.22μm/ml）：＜1
2.4 产水量：23 L/h
2.5 微电脑控制，运行状态信息中文显示，显示产水温度、时间日期
2.6 在线检测水质，更换耗材提示
2.7 系统控制参数的修改设定
2.8 RO膜自动冲洗、手动冲洗
▲2.9 定时取水功能
2.10 消耗材料运行时间记录显示
2.11 内部漏水、自来水压力过低、自来水断水时、内部管路压力过高时自动停机保护
2.12 具有RS-232C通信接口输出
2.13 箱体采用全塑材料制成，抗腐蚀；电器和水路彻底分离，避免因潮湿、漏水引起的电路故障
▲2.14 产品采用前部整体开门设计，更换耗材、故障排查、纯水器的维护方便
3. 配置要求
3.1  纯水机主机1台
3.2  配备纯水机耗材：0.22微米终端过滤器1支，活性碳过滤器1支，RO纯化柱1组，UP1,UP2纯化柱(40)各一组，前级滤芯6支。

6）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1. 主要技术参数：
1.1 波长范围：190 -1,100 nm
1.2 光谱带宽：1 nm (190 to 1,100 nm)
1.3 波长显示：0.1 nm步进
1.4 波长设置：0.1 nm步进
1.5 波长准确度：± 0.1 nm （氘灯， 656.1 nm处）, 全光谱范围± 0.3 nm
▲1.6 波长重复性：± 0.1 nm
1.7 波长转动速度：29000 nm/min
▲1.8 波长扫描速度：29,000 -2 nm/min
1.9 换灯波长：根据设置波长自动执行换灯操作，可设换灯波长范围295 - 364 nm
1.10 杂散光：<0.02% (220 nm，NaI)，<0.02% (340 nm，NaNO2)；<0.5% (198 nm，KC1)
1.11 光度准确性：± 0.002 Abs （0.5 Abs）
± 0.004 Abs （1.0 Abs）
± 0.006 Abs （2.0 Abs）
▲1.12 光度重复性：<± 0.00002 Abs at 0.5 Abs；
1.13 基线稳定性：<0.0003 Abs/Hr 
▲1.14 基线平坦度：<± 0.0006 Abs (1,100 - 190 nm)
▲ 1.15 噪声水平: <0.00005 Abs
1.16 光源: 使用碘钨灯和氘灯, 集成光源设计，自动灯位转换
1.17 单色器:低杂散光光栅
1.18 检测器：硅光二极管
1.19 屏幕：彩色触摸屏幕
1.20 数据必须可以使用USB闪存盘，数据以TEXT格式存储
1.21 显示：配置24-bit彩色触摸屏幕；
2.仪器配置要求
主机1台，配套软件1套，电缆线1根，8个1厘米石英比色皿，玻璃比色皿1厘米、2厘米、3厘米各4个，自动六联池1个、长光程池架1个（用于10/20/30/50/70/100mm比色皿的两个长方形池架，一个样品，一个参比）。

7) 马弗炉
1. 技术指标：
1.1 炉膛尺寸(W*D*H)：不小于200×300×120mm
1.2 外形尺寸(W*D*H)：不大于520×650×660mm
1.3 炉膛容积：不小于7L
1.4 最高温度：1000℃
1.5 控温精度：±1℃
1.6 加热元件：电阻丝
▲1.7 电源电压：220V/50HZ
1.8 额定功率：4KW
1.9 温度均匀度：5℃（垂直方向）
2.产品特点：
2.1 独特的炉门设计，使开门操作安全简便，确保炉内高温热气不外漏
2.2 控制器安装在炉门下方可以节省空间，能满足各种快速烧结要求
2.3 微电脑PID控制器，操作简便，控温精确、可靠、安全
2.4 耐腐蚀轻质炉膛，确保经久耐用
2.5 极好的门密封使得热量损失最小，增加了炉膛内温度的均匀性
▲2.6 多段可编程控制器:微电脑程序控制温度，时间及升温速度快慢等程序，以极快的速度进行各种烧结试验。可编程控制器，可设置30段程序，每段可设置时间0~9999分钟。采用微处理 P.I.D 控制方式，多段可编程控制，真正实现自动控制和运行
▲2.7 安全功能：具有过温保护器，门开关控制器，箱体表面冷却风扇和电阻炉异常报警功能（①加热器故障，②温度传感器故障，③内存内容异常，④超温异常），并声光报警提示操作者，保证电阻炉安全运行不发生意外。设有过流、过压、过热等多种安全保护措施，确保电炉安全使用。
▲2.8选用陶瓷纤维板作为隔热保温材料。
4. 仪器配置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主机1台、使用说明书1份、合格证1份、隔热手套1副。
8）震荡全自动萃取仪
1. 仪器用途
用于检测水和土壤中的动植物油、石油烃类，水质类挥发酚、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水质有机多环芳烃、五氯酚、硝基苯等有机物。
2. 技术指标
2.1 控制方式：7寸大屏幕液晶触摸屏控制系统
2.2 萃取方式：机械垂直振荡
2.3 萃取排气：萃取过程中自动排气（分液漏斗），操作过程中无需手动排气，节约实验过程，操作更加方便
2.4 排气程序：放气间隔、单次放气时间程序设置；放气时仪器自动停止振动，放气结束仪器自动启动
2.5 放气次数：屏幕实时显示放气次数
2.6 萃取强度：0~2000r/min，可通过触控屏设置不同
2.7 时间精度：萃取时间精确到s，放气时间精确到s
▲2.8 萃取程序：萃取模式要求多样化控制，萃取时间、萃取频率、排气间隔、排气时间、定时萃取等可程序设定
2.9 计时方式：采用电脑倒计时，更加直观方便
▲2.10仪器采用7寸触摸屏控制，电机时速、萃取时间、剩余时间、放气次数均可实时显现，让实验员更清楚仪器工作情况。
▲2.11 程序方案：仪器可以保存用户至少6组的运行设置，方便用户随时进行调取使用，程序可自行更改。
▲2.12 工作界面有微调按键按钮，可以微调节电机转速快慢，也可直接手动输入快速调节。 
2.13 萃取数量：批次不少于6个样品（2000ml分液漏斗批次做不少于6个样品）
2.14批次处理:可批次处理的容器有125ml~2000ml分液漏斗
2.15 废气处理：统一收集后排放
3.  仪器配置要求
3.1 主机1台、500ml螺纹口分液漏斗2个、1000ml螺纹口分液漏斗4个、泄压管6根、废气管1根、电源线1根、保险丝2个、触控笔1个、产品用户操作手册1本、保修卡1份、合格证1份。

9）便携式抽滤装置
1. 技术指标：
1.1 采用一体化设计方式，仪器小巧、方便携带，整机重量≤2Kg
1.2 抽滤漏斗不含金属部件，可单手更换滤膜。漏斗材质耐酸碱，可整体用稀酸浸泡
▲1.3 漏斗含有GL45国际标准螺口
1.4 可直接用采样瓶收集样品，实现收集瓶即插即用，减少工作强度
1.5样品经漏斗直接进入采样瓶，中间不接触其他连接管路，减少交叉污染
1.6漏斗免工具拆装，方便清洗
1.7实时液晶显示电池余量，电压
1.8续航时间：约20小时
2.仪器配置要求：
2.1便携式抽滤装置主机 1台
2.2户外便携箱 1个
2.3可直接采样100ml样品瓶（128个） 1箱
2.4可直接采样250ml样品瓶 10个
2.5 0.45um水系滤膜 2盒

10) 便携式离心机
1. 技术指标：
▲1.1 采用分离设计，机身与移动控制端独立设计
1.2具备物理键一键启动功能，直接调用预设离心程序，也可以通过移动端修改参数设置
1.3超速，超温，不平衡等多种预警功能，可对离心过程进行监测与记录，存储离心方案
1.4采用机械门锁，操作简单适应。（门盖未关闭状态下不能启动离心机）
1.5具有USB接口，方便后续升级
1.6可通过小程序远程控制和观察离心机运行状态
1.7便携设计，可以应对各种恶劣使用环境
1.8最高转速：4000r/min；最大容量：4×250ml
2.仪器配置要求：
2.1便携式离心机主机 1台
2.2户外便携箱 1个



11）便携式溶解氧仪
1. 主要性能要求：
1.1 高清液晶显示，按键操作
1.2 支持平衡测量模式和连续测量模式
1.3 支持零点校准和满度校准
1.4 支持手动大气压补偿
1.5 符合GLP规范，支持数据储存、删除和查阅，支持存贮测量结果200套
1.6 IP65防护等级，具有断电保护功能，支持自动关机和恢复出厂设置
2. 技术指标：
2.1 溶解氧
▲2.1.1范围：(0.00～20.00)mg/L
▲2.1.2最小分辨率：0.01 mg/L
2.1.3 电子单元示值误差：±0.10mg/L
2.1.4 仪器示值误差：±0.30mg/L
2.1.5 响应时间：≤45s(20.0 ℃时90%响应)
2.1.6 盐度补偿误差：±2%
2.2 饱和度
2.2.1 范围：(0.0～200.0)%
2.2.2 最小分辨率：0.1%
2.2.3 电子单元示值误差：±2.0%
2.2.4 仪器示值误差：±10.0%
2.3 温度
2.3.1 范围：(-5.0～110.0)℃ /(23-230)℉
2.3.2 最小分辨率：0.1℃/0.1℉
2.3.3 电子单元示值误差：±0.2 ℃/±0.36℉
2.3.4 仪器的示值误差：±0.4 ℃（0.0℃-60.0℃）；±1.0 ℃（其他范围）
2.3.5 电源：可充锂电池，电源适配器（输入：AC100~240V，输出：DC5V）
2.3.6 尺寸（mm）：不大于80×230×40 ，不重于0.5kg。 
2.配置要求：
1.主机一台、溶解氧电极一支、充电器1个、电极挂架1个、MicroUSB连接线根、安装于主机的防护套1个、腕带组装件1个、使用说明书1本、产品合格证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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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货期：合同签订后30日内完成供货，完成供货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仪器设备的安装调试和验收并交付采购人使用。
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设备要求：
（1）中标人所提供的设备必须是未使用过的全新产品，中标人需随设备装箱提供制造厂的设备检验、测试报告、设备检验合格证书、质量保证书和保修书等证明文件。
（2）中标人必须确保设备及所有配套件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对于用户需求书中没有列出，而对该设备的正常运行和维护必不可少的部件、配件等，中标人有责任给予补充。
4）验收标准： 
（1）到货检验
A 采购人将依据有关规定，对到货进行表面（规格、数量、外型、外观、包装及资料、文件等）检验。
B 当货物运抵采购人指定地点后发现有缺陷或与合同不符，中标人应及时进行更换或修复，并自行承担有关费用。
C 到货检验仅仅属于预防性检验，设备是否合格应以最后整体验收的结论为准。
（2）整体验收
A 整体验收按国家有关的规定、规范进行。中标人按照采购人项目的总体调试、验收的要求，在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由采购人监督中标人对所有采购的产品进行相应的联机测试和性能测试，然后由采购人及中标人双方对整个项目总体共同进行质量验收，验收合格双方签署质量验收表。
B 中标人应在项目验收前将所有产品进行分类编号，并将系统的全部有关产品说明书、原厂家安装及使用手册、技术文件、资料及安装、调试、验收报告等文档汇集成册交付采购人。
C 验收不能通过的，中标人应负责及时整改。若整改后，设备仍未能达标的，采购人将依法追究其经济及法律责任。
D 中标人保证合同项下提供的设备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商标或版权。否则，中标人须承担对第三方的专利或版权的侵权责任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所有费用。
E 在项目整体验收前，将本项目需要检定校准的仪器设备送至第三方有国家计量检验资质的仪器计量检定机构进行仪器的检定校准工作，并取得相应的仪器设备检定校准合格证书。
5)质保期及售后服务要求
（1）自所有设备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为质保期。质保期内中标人对所供货物实行包修、包维护保养，所有质保费用均已包含在总报价中。质保期满后，应提供优先的有偿售后服务及按不高于投标文件中清单所报价格供应原厂零配件、易损件等。
（2）非人为因素或不可抗因素影响，仪器设备出现质量问题不能维持验收标准，一年内如有质量问题则更换新机，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3）对采购人的服务通知，中标人在接报后2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到达现场，48小时内处理完毕。若在48小时内仍未能有效解决，中标人须提供同档次的设备予采购人临时使用。
（4）中标人须设有7×24小时维修服务电话，负责解答用户在货物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方法。
（5）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全方位、及时而有效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6)培训：
中标人为每种设备提供现场培训、培训班培训（含交通、食宿、培训费等有中标人承担）。培训时间及场次由采购人根据运行需要灵活安排。
7)付款方式：
(1)预付款：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启动支付流程，支付合同总价的 50%，即人民币    元整（¥    元）。乙方凭以下有效的文件向甲方提出支付货款的申请：
①项目合同；
②乙方开具的相应金额的正式发票；
(2)项目验收款：仪器设备通过甲方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启动支付流程，支付合同金额的50% ，即人民币    元整（¥     元）。乙方凭以下有效的文件向甲方提出支付货款的申请：
①项目合同；
②乙方开具的相应金额的正式发票；
③项目评审/验收意见。
因甲方使用的是财政资金，甲方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甲方已经按期支付。
8)报价要求：
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即为合同总额，合同执行期间不再另作调整，包括货物及其附件的设计、安装、随机零配件、标配工具、运输保险、调试、培训、质保期服务、各项税费及合同实施过程中不可预见费用等相关货物、服务的全部费用。投标人应自行核算项目正常、合法运作及使用所必需的费用，费用应在投标人报价中清楚列明，如出现任何遗漏内容需产生额外费用，均由中标人自行承担，采购人将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投标总价不得超出限价，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9)其他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2005]年第145号文件的相关要求，所投产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型式批准部分）》内的设备，投标时应提交计量器具许可证、型式批准或进口计量器具检定等的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具体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门户网站内相关内容。）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十六条的要求，中标人应在合同签订前向采购人出示所投产品的相关证书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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